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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第 580號解釋一部協同暨一部不同意見書 

許玉秀大法官 提出 

 

    大地孕育生命，有土斯有財，有土斯有命。十六世紀法國人道主

義公法學者 Jean Bodin（註一）嘗謂：人民或許會忘記殺父之仇，對剝

奪財產之恨，則終生不忘。這句話道盡財產權與生存的關係。剝奪財

產之恨所以較殺父之仇更難忘記，因為剝奪財產即是剝奪自己甚至是

幾個世代的生存基礎，毀滅自己或幾個世代之仇，當然可能比殺父之

仇更難忘記！ 

   就本號解釋的解釋客體-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以下簡稱減租條例）

-而言，Jean Bodin 的話不僅耕地出租人會引用，耕地承租人也會引用。

耕地出租人是在減租條例公布施行之後開始引用，耕地承租人則可能

在減租條例施行前引用，因為，之所以淪落為貧無立錐之地、沒有自

己的土地可供耕作的佃農，可能正是由於財產遭非法剝奪，或由於不

公平的階級剝削，以致無論如何辛勤耕作，始終沒有可以安身立命的

財產。本號解釋面對兩種互相對立的財產爭奪戰，所要審查的是，公

權力是否曾經為了消除一方之恨，不符合憲法意旨地介入，而製造另

一方之恨。 

  對於多數意見部分合憲兼含合憲非難（註二），以及部分違憲的解

釋結論，本席敬表體諒並予以局部支持，但對於解釋範圍及信賴保護

原則，尚有若干不同及補充意見，爰論述如后： 

壹、 多數意見之基本立場     

    本席解讀多數意見的解釋論述，有一個基本脈絡：多數意見

基本上肯定減租條例的立法目的及施行成效，認為減租條例對耕

地出租人契約自由及財產所有權的諸種限制，皆係為保障耕地承

租人的基本生活所必要。但於民國七十二年以後，當承租人經過

三十餘年的特別保護，租佃雙方的經濟條件獲得調整，而國家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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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經濟情況大幅改善之後，政府機關顯然未因應時空環境的改

變，而及時採取相應的立法政策，並且一方面寄望於時間能解決

紛爭（註三），另方面甚至增訂新制，加重出租人的負擔，而種下

租佃衝突的新因。因此，對於七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所修正施

行的減租條例第十七條第二項第三款規定，以及第十九條第三項

規定準用第十七條第二項第三款部分，亦即以終止租約當時土地

公告現值扣除土地增值稅後餘額之三分之一補償承租人，作為收

回耕地的附加條件，加以質疑與非難。第十七條第二項第三款因

而遭限縮解釋，限於租期屆滿前收回耕地時，出租人方有補償義

務，並籲請立法機關就補償額度檢討修正；第十九條第三項準用

第十七條第二項第三款部分，則予以宣告違憲。 

  本席肯定多數見解的基本立場。五十五年前的減租政策，原

本即是一場幾近革命的財富重新分配。減租政策本身，固然使富

人財富縮水，但未成為赤貧；佃農雖然藉以翻身，但未立即成為

暴發新富；地主與佃農的經濟條件，獲得某種程度的調整，但並

未造成完全相反的改變。對於穩定農村產業關係，減租條例自有

一定程度的貢獻。然而，經過數十年的特殊保護，佃農的經濟情

況獲得顯著改善之後（註四），當財產的重新分配獲得具體成效之

後，完全剝奪耕地出租人一方契約自由的手段，理應有所調整。 

  民國六十二年之所以制定農業發展條例，即是因為政府體察

到減租政策所欲達成的目標已經實現，長期對耕地出租人契約自

由的絕對限制，已使得減租條例及耕者有其田政策成為農業發展

的障礙（註五）。但僅於減租條例之外，另行開闢耕地租賃關係的

新徑，對於原依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成立的租賃契約，並未有相

對應的調整政策。 

  立法院雖於民國七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增訂第十七條第

一項第五款及第十九條第二項終止租約事由，看似放寬對耕地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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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權的限制，但於第十七條第二項第三款以及第十九條第三項附

加補償承租人的終止條件，形同增加耕地出租人收回耕地的障

礙。使得耕地所有權因租賃關係所承載的負擔，非但未因社會經

濟結構改變而減輕，反而加劇，尤其該項負擔，絕非減租條例制

定之時，耕地出租人所能預期。此所以多數意見本諸憲法第一百

四十六條及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第一項發展農業工業化及現代

化的意旨，肯定減租條例第十九條第二項規定，為擴大家庭農場

之經營，准許耕地出租人於租約終止後收回耕地，已適度放寬對

耕地所有權的限制，而將耕地出租人應依土地公告現值扣除土地

增值稅後餘額之三分之一補償承租人的附加條件，認定係對耕地

所有權施加不必要的負擔。 

貳、 解釋範圍─重要關聯性 

  對於認為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的法令有違憲之虞而提出的

釋憲聲請，本院大法官一向採取寬鬆標準，以決定受理範圍。雖

非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的法令，因為與終局確定判決所適用的法

令具有重要關聯性，亦得為解釋客體。所謂重要關聯性，至今並

無統一判斷標準。本院釋字第五五八號解釋認為，如果處罰條款

對於受理法院在審判上有重要關連性，即得與所審查的行為規範

一併成為解釋客體；第五三五號解釋則以刑事判決為例，認為大

法官審查客體並不限於判決中據以論罪科刑的實體法及訴訟法

規定，尚包括作為判斷行為違法性依據的法令在內；第四四五號

解釋，更以憲法解釋制度除為保障當事人基本權利之外，亦有闡

明憲法真義以維護憲政秩序之目的為由，而將與聲請人聲請解釋

的法令有重要關聯的相關法令納入審查範圍。 

  多數意見認為減租條例第十九條第三項，雖未經確定終局判

決明白援引為判決基礎，亦非當事人攻擊防禦所主張的條文，然

因該條文規定，耕地出租人依據同條例第十九條第二項規定，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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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而必須收回耕地時，應準用同條例第十

七條第二項第三款規定，以終止租約當期土地公告現值扣除土地

增值稅後餘額之三分之一補償耕地承租人，與同條例第十九條第

一項第二款之適用有重要關聯，而應為審查對象。多數意見對解

釋範圍的說明固屬妥適，但減租條例相關刑事處罰規定，乃是行

為人違反相關行為規範時，將伴隨發生刑罰效果的制裁規範。例

如耕地出租人若違反第二條超收地租、第十四條預收地租或收取

押租金的規定，減租條例第二十三條設有刑罰規定；若違反第十

七條第一項、第十九條及第二十條規定而收回耕地，依第二十二

條規定，將遭處以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耕地承租人若違反

第十六條第一項轉租禁止的規定，依第二十四條規定，亦將處以

拘役或罰金。舉凡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三條及第二十四條等處罰

規定，與第二條、第十四條、第十六條第一項、第十七條第一項、

第十九條及第二十條各該行為規範，共同構成限制耕地出租人契

約自由及耕地所有權的強制規範，如僅鋸箭式地單獨審查行為規

範，實難真正釐清耕地出租人契約自由及耕地所有權所真正遭受

的限制，是否違背憲法意旨。此外，制裁規範在於限制受規範對

象的人身自由，而人身自由屬於憲法保留事項（註六），即便制裁

規範因為發揮有效嚇阻效果，致使受規範對象謹守行為規範，而

沒有受制裁的機會，但刑罰的威嚇，已發生限制人民選擇行為自

由的效果，不能因為該等制裁規範未為判決所適用，即不予審查。

何況如果因為刑事制裁規範發揮有效嚇阻效果，以致無人因觸犯

該制裁規範而遭受刑事裁判，則違憲的刑事制裁規範，豈非永無

加以審查之可能？本席因而認為減租條例第二十二條及第二十

四條，與本件聲請案所聲請解釋的減租條例第十六條第一項、第

十七條第一項、第十九條及第二十條各該行為規範，共同構成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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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耕地出租人契約自由及耕地所有權的強制規範，彼此互有重要

關聯，亦應成為解釋客體。 

參、 減租條例第二十二條及第二十四條規定違憲 

  減租條例第二十二條規定，耕地出租人違反同條例第十七條

第一項與第十九條禁止終止租約及第二十條違反續約義務之規

定者，處以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當耕地出租人欠缺第十七

條第一項各款與第十九條所規定的准許終止租約事由時，殊難想

像無強制行為，如何收回耕地？耕地出租人若有施強暴脅迫行

為，迫使承租人交回耕地，即有第二十一條強制承租人放棄耕地

罪的規定足資適用；如未施強暴脅迫，則租佃雙方原本即可協議

終止租約，如經協議終止，既未違反承租人意願而收回耕地，即

未侵害耕地承租人任何法益，逕行對出租人科以刑罰，乃剝奪出

租人的行動自由，且以刑罰處罰經協議收回耕地的出租人，等同

於強制承租人不得放棄耕地，亦同時限制承租人的契約自由及工

作自由。減租條例第二十二條的刑罰規定，顯然無法說明所保護

的法益為何，對於租佃雙方契約自由、工作自由及人身自由的限

制，明顯欠缺正當目的。至於耕地出租人違反第二十條的續約義

務時，租佃契約仍繼續生效（註七），出租人依舊無法收回耕地，

對於承租人的保障已屬非常周全，更以剝奪出租人行動自由的方

式，貫徹對耕地出租人締約自由的限制，顯然多餘，而逾越憲法

第二十三條比例原則所要求的必要程度。 

  減租條例第十六條第一項規定禁止承租人轉租耕地。如承租

人轉租耕地，依該條第二項規定，將導致租約無效，出租人得收

回耕地或另行出租，亦即承租人將喪失耕地，而且有轉租紀錄的

承租人，定難有覓得其他租地耕作的機會（註八），亦即可能完全

喪失工作機會。承租人如喪失耕地，即喪失生產工具，等同喪失

生活依據，此種後果已非常嚴重，足以嚇阻轉租行為。更於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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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第二十四條規定以拘役或科四百元以上四千元以下罰金處罰

承租人的轉租行為，就穩定租佃關係、保護耕地所有權以及保障

其他佃農的耕作機會與免於中間剝削等立法目的而言，刑罰的手

段顯然逾越必要程度，而與憲法第二十三條比例原則的規定不

符。 

肆、信賴保護原則之審查 

一、辨明不真正溯及既往概念 

關於信賴保護原則所涉及的法律不溯既往，德國聯邦憲

法法院向來區分真正溯及與不真正溯及既往（註九）。所謂真

正溯及既往，乃指新制定的法律溯及地改變既有的法律地位，

可能是有利的改變，可能是不利的改變，當然皆係向將來發

生作用；所謂不真正溯及既往，則指事實跨越新舊法持續發

生，新法縱然直接適用於法律生效後繼續發生的事實，亦無

法律效力溯及既往可言，僅止於現在的事實與過去的事實連

結而已，又稱為事實的回溯連結，而非效力的溯及發生（註

十）。 

提出不真正溯及既往的概念，目的在於為新法一律適用

於法律生效前已經開始而生效後仍繼續存在以及法律生效後

才發生的事實，提出理論依據。前提是認定有某些事實具有

連續性，需要利用不真正溯及既往的概念，以說明為何新法

生效後繼續存在的事實，理應適用新法。既然不真正溯及既

往理論，建立在事實可以區分為連續性與沒有連續性的前提

上面，則界定事實是否有連續與界定事實是否為過去或現在，

是同一件事。因為法律不溯既往的原義，即新法不適用於法

律生效前的過去事實，如果這個原則必須被遵守，則不真正

溯及既往理論，無非是藉由連續性的概念，區分事實為現在

或過去。如此一來，即應該先行交代，如何界定事實是連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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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不連續。亦即，在確定是否為不真正溯及既往之前，必須

先確定如何界定事實的開始或完成。 

以侵害刑事法益的構成犯罪事實為例，如果以犯罪行為

的既遂與否，作為界定依據，在妨害自由的繼續犯，犯罪既

遂後尚未終了的行為，對於新法即非屬於現在的事實而沒有

意義；如果以行為是否終了作為界定依據，則繼續犯的犯罪

事實，即屬於具有連續性的事實。又如果以受害人的受害狀

態作為界定犯罪事實的時間依據，則大部分的犯罪事實都可

能是具有連續性的事實。刑法之所以能堅持不打折扣的絕對

不溯既往原則，因為除了繼續犯之外，都以犯罪行為的既遂

與否，界定犯罪事實為過去或現在。就減租條例所涉及的租

佃契約而言，如果以締約時決定適用法律的事實是過去或現

在，則在四十年六月九日前締結的租佃契約，即屬已發生於

過去的事實，如以契約生效狀態或租金週期作為界定標準，

則四十年六月九日生效時租期尚未屆滿或租金週期尚未結束

的租佃事實，就是具有連續性，而跨越新舊法的事實。 

對於契約當事人而言，他所信賴的是締結契約時的法律，

除非有特別約定，否則契約雙方當事人所期待的，定然是雙

方依締約時的締約條件履行契約。新法如果對當事人不利，

當事人當然期待締約意願受到尊重，立法機關如果考量立法

目的，而不願意尊重當事人的締約意願，就會主張契約在新

法生效後依舊有效存在，因此新法並未適用於已完成的事實，

乃是適用於尚未完全實現的事實，而沒有真正溯及既往。依

此而論，立法機關用來界定事實的標準，即是契約的有效存

續與否。因此，不真正溯及既往理論解決問題的路徑，乃是

認為法律是否溯及既往，其實在於事實是否屬於已經完成的

「既往」，藉由改變界定事實的標準，即可避免遭受法律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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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往的質疑，而擴大新法的適用範圍。此所以本席主張決定

事實的界定標準即可，而不需要不真正溯及既往的理論（註

十一）。 

在法律不溯既往的原則之下，人民所關心的，是與他有

切身利害的事項，是不是新法不會適用的「既往」，立法者只

需要告訴人民，與他利害相關的事項是否為新事實而應適用

新法，以及決定事實新舊的標準是什麼，而不應該迂迴曲折

地告訴人民，新法會影響他既有的法律地位，但不是真的溯

及既往。 

二、減租條例以締約時界定事實 

減租條例第二條第一項後段第一句規定，原訂地租超過

千分之三百七十五者，減為千分之三百七十五；減租條例第

二條第一項後段第二句規定，原訂地租租額不及千分之三百

七十五者，不得增加；減租條例第五條後段規定，原訂租期

超過六年者，依其原約定。上述三項規定，皆在於改變或維

持締約當時的事實狀態，明顯以締約行為時區分事實的過去

與現在。由於減租條例的立法目的原在於改變不平等的租佃

關係，因此僅單方面保護耕地承租人既有的有利法律地位，

以及改變承租人既有的不利法律地位，對於耕地出租人，則

未設置任何不溯既往的保護規定，反而透過上述保護承租人

的規定，溯及地剝奪出租人既有的契約利益，改變原本對出

租人較有利的法律地位，只有情況較不利於出租人時，減租

條例方才不溯及適用。換言之，減租條例確實溯及適用於過

去締結的契約，而改變出租人既有的有利法律地位。 

依據憲法上的法安定原則及信賴保護原則，如為堅守法

律不溯既往原則，應制訂過渡條款保護受規範的對象（釋字

第五二五號、第五二九號及第五三八號參照）（註十二），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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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條例僅設置保護耕地承租人的過渡條款，相對地耕地出租

人既有的有利法律地位即遭回溯地剝奪。多數意見顯然認為，

對耕地出租人的信賴保護，在特殊時空條件之下，為保護非

常重大的公共利益，不以立法時制定過渡條款為限，如於法

律施行前，已有過渡時期試行新法，而預先實驗新法的實施

成效，縱然未於新法另行設置過渡條款，因為已先行採取過

渡措施，人民可以預先籌謀避害對策，而不致有不可預期的

不利益需要保護。因此，預行的過渡措施和立法時的過渡條

款，皆符合信賴保護原則的要求（註十三）。減租條例制定公

布之前，已先行實施減租政策於全國，雖然制定於民國十九

年的土地法，亦同時為有效施行的法律，但土地法乃光復後，

於三十五年四月十九日方才施行於台灣，司法人員容或對於

土地法甚為熟悉，人民對土地法的法確信則尚屬薄弱，此所

以耕地租權糾紛時起。加以減租政策於民國三十六年三月二

十日業已開始推行，雖然因為宣導不力，而成效不彰，但三

十八年四月十四日即開始實施「臺灣省私有耕地租用辦法」，

積極推行減租政策。經過政府強力宣導，自然容易培養受惠

佃農對減租辦法的法確信，至於耕地所有人，因地租降低，

難免抗拒或心存僥倖，但不能認為對施行減租條例所可能導

致的不利改變沒有預期。尤其因為減租條例已試行數年，承

租人對已發生的有利法律地位已有信賴，是以僅設置保護承

租人，而未設置保護出租人既有有利法律地位的過渡條款。

就扭正不平等租佃關係的立法目的而言，減租條例對過渡條

款的處理方式，並非租佃雙方所不能預期，而與憲法上所保

護的信賴原則尚無違背。 

伍、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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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租條例所引起的租佃衝突，近幾年來漸為社會所注目（註

十四）。本院大法官其實可以情事變遷為由，模糊地籲請有關機關

迅速處理，但本號解釋多數意見並未一方面概括地肯定過去，一

方面模糊地籲請有關機關檢討修法。而是在尊重立法當時特殊時

空條件之下，肯定減租條例符合扶植自耕農及改善農民生活的憲

法意旨，承認限制耕地所有權的必要性，同時依據憲法第一百四

十六條及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第一項規定重新解釋若干條文，審

慎地針對關鍵條文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一款、第十七條第二項第三

款及第十九條第三項準用第十七條第二項第三款部分，作成放寬

限制出租人財產權的解釋。多數意見此項解釋結論，可視為對立

法者未及時反應時代需求的立法怠惰不予認同，並對立法機關在

第一個檢討減租條例的時機裡，非但沒有創造有利租佃和諧的機

制，反而製造新的衝突條件，提出譴責。 

對於期待擺脫減租條例禁錮的耕地所有權人而言，本號解釋

多數意見對減租條例的諸種限制予以合憲解釋，或者難以接受；

對於自民國七十二年以來，已期待獲得補償的承租人而言，多數

意見限縮解釋減租條例第十七條第二項第三款，並且宣告同條例

第十九條第三項準用第十七條第二項第三款部分違憲，恐怕亦無

法接受。但是多數意見實已考量憲法基本精神、時代的變遷因素、

農業的發展環境，以及雙方的長遠利益，租佃雙方如能交換立場，

互相體諒，則社會大幸！ 

註一：十六世紀時期，法國人道主義公法學者（生於一五三○年，歿

於一五九六年），曾於法國胡根諾教徒（Hugenotten）遭天主教

派迫害時期（一五六二年至一五九八年之間），主張寬容原則，

提出不受憲法限制的主權概念，倡導宗教平等。 

註二：合憲非難已成為我國釋憲制度的專門用語，類似於德國聯邦憲

法法院的警告性裁判（Appellentscheidung），屬於憲法法院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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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系爭規範違憲與否時的判決類型，僅在判決理由中提醒立

法機關系爭法規有違憲疑義，甚至表明該系爭規範未來可能變

成違憲，但該規範仍繼續有效。例如：BVerfGE 39, 169 有關社

會保險中鰥夫年金之給付條件，聯邦憲法法院未作出違憲與否

之裁決，而要求立法機關本於憲法意旨，尋求解決方案；

BVerfGE 25, 167 關於非婚生子女基本權案件中，聯邦憲法法院

則呼籲立法機關儘速依憲法意旨修法，否則各級法院應自行依

據憲法意旨為判決； BVerfGE 21, 12 有關營業稅法的案件中，

決定在立法機關已開始進行的修法程序未完成之前，不作出違

憲宣告。 

註三：林英彥等學者根據內政部地政統計年報之資料推估，如果租約

件數繼續逐年減少，三十年後租約數會趨近於零，租佃問題在

二十五年到三十年之間會自動消失（見：林英彥、顏愛靜、賴

虹橋、陳奉瑤、吳明意等，消除租佃制度之研究，台灣省政府

研究考核發展委員會，民國七十六年，頁九五；熊秉元，試論

「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上之土地所有權問題，收錄於約法哪

三章？法律及制度經濟學論文集（一），民國九十一年，頁三以

下及註釋２、４）。 

註四：根據政府統計資料，截至民國九十二年為止，佃農戶已從耕地

三七五減租條例實施初期近三十萬戶大幅下降為四萬九千四百

七十五戶，耕地租約件數也從減租條例實施初期近四十萬件逐

年下降，至今剩四萬四千一百二十二件（民國四十一年為三十

九萬六千零二件，四十二年即降為二十一萬六千二百八十六件，

六十二年降為十一萬三千八百八十四件，七十二年降為九萬七

千八百二十八件，八十九年降為五萬四千九百一十五件）。(資

料來源：內政部內政統計資訊服務網 www.moi.gov.tw/stat 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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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報地政類：耕地三七五減租成果以及台灣省地政處編印，台

灣省地政統計年報第十五期，民國八十六年五月出版，頁三。） 

註五：參見立法院審議農業發展條例草案之會議紀錄，立法院公報第

六十二卷第四十期，民國六十二年，頁三一以下。 

註六：憲法第八條、釋字第三八四號、第三九二號、第四四三號等解

釋參照。 

註七：減租條例第二十條所謂出租人之續約義務，即出租人對於租約

的繼續與否，並無置喙餘地。租期屆滿時，承租人可於一個月

內向鄉、鎮、市、區公所申請續約登記，租約即繼續生效（台

灣省耕地租約登記辦法第二條第一項），承租人若未及時申請續

約登記，上述主管機關即予以註銷租約，但如承租人說明有繼

續耕作事實，租約即得恢復，續約程序僅存在於承租人與主管

機關之間。 

註八：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公布施行之後，三七五租約即已銳減，因

恐無法收回土地，少有地主願意出租耕地。 

註九：BVerfGE 13, 261, 271（關於稅法案件）; 18, 429, 439（關於戰爭

受害人法案件）; 30, 367, 387（關於聯邦補償法案件）; 45, 142, 

173 f.（關於歐體會員國間的穀物交易問題）; BverfGE 88, 384, 

403（關於利率調整法案件）；95, 64, 86（關於國民住宅條例案

件）; 96, 330, 340（關於大學助學貸款法案件）；陳新民，法治

國家理念的靈魂－論法律溯及既往的概念、界限與過渡條款的

問題，收錄於李建良、簡資修主編，憲法解釋之理論與實務，

二○○○年八月，頁五二－六八；李建良，法律的溯及既往與

信賴保護原則，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二十四期，二○○一年

七月，頁八一；彭鳳至，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之憲法地位，台

灣本土法學雜誌，第四十八期，二○○三年七月，頁三以下；

許玉秀，司法院釋字第五七四號解釋部分協同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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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十：BVerfGE 63, 343, 353（關於德奧法律協助條約）; 72, 200, 241（關

於所得稅法案件 ）; 97, 67, 78 f.（關於所得稅法案件）；李建良，

法律的溯及既往與信賴保護原則，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二十

四期，二○○一年七月，頁八一以下。 

註十一：參見許玉秀，司法院釋字第五七四號解釋部分協同意見書。

德國學理及實務上之爭議與檢討，可參照陳新民前揭文（註

九）。 

註十二：本院依信賴保護原則審查過渡條款之最近解釋有釋字第五七

四號、第五七五號及第五七七號解釋。 

註十三：以可以事先預期為由，主張無信賴保護可言之見解，可參考

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判決 BVerfGE 88, 384, 404 f.，該判決曾經

以兩德統一後，因應新的經濟體制和市場條件所通過的利率

調整條例，是兩德統一時可以預見為由，認為一九九一年六

月二十四日通過的利率調整條例並未違背不溯及既往原則。

民國三十九年十一月三十日行政院咨請立法院審議減租條例

咨文：「關於收回自耕之限制，及承買（典）優先權之保障，

旨在維護佃權使佃農逐步進為自耕農，二者均為減租保佃成

敗之關鍵所在，土地法及台灣省所訂各項辦法，或未予規定，

或規定不詳，至貽地主以逃避減租妨害佃農優先權之機會，

因而業佃糾紛時起，法院受理是類案件，多依據民法及土地

法判決，對佃農殊為不利，須另訂條例以補闕漏。」（參考立

法院公報第二期及第三期合訂本，民國四十年九月三十日出

版，頁四十至四十一）。足見租佃雙方對土地法的法確信尚屬

薄弱，出租人對減租政策雖亦非甘心接受，卻已預見減租政

策之不利後果，而佃農則已對減租政策的優惠待遇有所信賴。 

註十四：立法委員自民國八十八年開始，已針對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

陸續提出修正及清理租約法案，共有委員提案第二四五五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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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八年五月十五日）、第三五二○號（九十年三月三十一

日）、第四○三七號（九十一年四月二十七日）、第四一九三

號（九十一年五月十五日）及第四九八五號（九十二年五月

二十一日）。 


